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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華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融資融券業務操作辦法」 

核定修正條文 
 

第五條 

    本公司融資融券之限額與期限，以及融資比率與融券保證金成數，均依主管機關之

規定辦理。 

    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之期限為六個月，委託人於期限屆滿前得申請展延，以二次

為限；本公司應審核委託人之信用狀況始得同意展延。 

    本公司受理開立信用帳戶時，應與委託人簽訂概括展延每筆融資融券期限申請文件，

內容須包括展期次數選擇及屆期展延審核結果之後續作業，簽訂後適用於每筆融資融券；

委託人申請變更展期次數時，應重新簽訂。但變更內容為減少展期次數，且已依原申請

方式展延期限者，該筆融資融券期限至該次屆滿為止。 

    本公司同意委託人展延每筆融資融券期限者，每次應予展延六個月；前開展延，除

因評估擔保品或委託人信用狀況之風險達本公司認定標準，或本辦法另有規定者外，不

得提前終止展延。本公司應就上述擔保品及委託人信用狀況之風險，訂定具體認定標

準。 

    本公司若不同意前項委託人展延之申請，或該筆融資融券已展延二次者，本公司應

於期限屆滿十個營業日前，以書面通知委託人。因前項擔保品或委託人信用狀況之風險，

達本公司認定標準而終止展延者，本公司應以書面通知委託人，委託人應於通知送達之

日起十個營業日內了結買賣。 

    該筆融資融券之標的有價證券停止買賣或暫停交易時，除有第四項本公司提前終止

展延之情形者外，其期限順延至該標的有價證券恢復買賣或恢復交易時止。 

    本公司應向委託人收取之融資利息與融券手續費，及應支付予委託人之融券賣出價

款與融券保證金利息，其利率與費率均由本公司訂定，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利率如經調整時，本公司已融資融券尚未清結部分，均自調整之日起，按調整

後利率計收、計付利息。 

    第七項之利息，按融資融券成交日後第二營業日迄清償前一日之日數計算。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應逐日對委託人信用帳戶內各筆融資融券交易依照下列公式併計其整戶擔

保維持率 

擔保維持率＝(融資擔保品證券市值＋融券擔保品及保證金＋抵繳有價證券或商品市值)

÷(融資金額＋融券標的證券市值)×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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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因市價變動，致前項整戶擔保維持率低於百分之一百三十時，本公司即通知委託

人，另副知代理證券商就各該筆不足擔保維持率之融資融券，於通知送達二個營業日內

補繳差額，除雙方另有約定者外，應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若通知送達之二個營業日內，委託人整戶擔保維持率仍未達百分之一百三十，且未

補繳差額，本公司即自第三營業日起，處分其擔保品。 

二、若通知送達之二個營業日內，委託人整戶擔保維持率回升至百分之一百三十以上，

雖未補繳差額，第三營業日本公司暫不處分擔保品；惟嗣後任一營業日，其整戶擔

保維持率又低於百分之一百三十時，委託人應即於當日下午自動補繳，否則本公司

即自次一營業日起，處分其擔保品。 

三、委託人雖未補繳差額或僅補繳一部分而整戶擔保維持率回升至百分之一百六十六以

上，或於前款規定處分擔保品前陸續繳納差額合計達到所通知之補繳差額者，取銷

追繳記錄。 

    前項處分之標的為委託人信用帳戶內各該筆因不足擔保維持率經通知補繳之融資

融券擔保品，處分後如有溢額應予發還；如不足抵償債務者，或為處分融資融券擔保品

連續六個營業日開市前以當市開盤競價基準或開始交易基準價加減百分之十委託買賣

而未能全數處分者，即自其他融資融券退還款項內扣抵，或以其信用帳戶內之其他款項

抵充，經抵充仍有不足者，則由代理證券商通知委託人於次一營業日補足，利息照融資

利率計算自債權發生日起至清償日為止。 

    前項以信用帳戶內之其他款項逕予抵充致其整戶維持率低於百分之一百三十時，準

用第二項及前項規定。 

    本公司於處分各該委託人信用帳戶各該筆因擔保維持率不足，經通知補繳而未依規

定期限補繳之融資融券擔保品，得就各該委託人不足一交易單位之權值新股或分割受讓

公司之股票合併為一交易單位處分之。 

 

 

第二十三條 

(第一項至第十三項略) 

    委託人融資買進或融券賣出之有價證券，經主管機關核定並公告終止上市、上櫃時，

本公司應通知委託人於終止上市（櫃）前第十個營業日前償還或還券了結。委託人未於

期限內償還或還券了結，除雙方另有約定者外，本公司於次一營業日起處分該筆融資融

券擔保品後，如有溢額應予發還；如不足抵償債務者，或為處分融資擔保品連續六個營

業日開市前以當市開盤競價基準或開始交易基準價減百分之十委託賣出而未能全數成

交者，或融資擔保品有證券交易所營業細則第五十條或第五十條之三、櫃檯買賣中心業

務規則第十二條之一規定停止買賣而無法處分之情形者，或融券擔保品依第四十六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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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辦理標購處分後不足抵償債務者，即以其信用帳戶內之其他款項抵充，經抵充仍有

不足者，證券商應通知委託人於次一營業日補足差額。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上櫃有價證券經發行公司轉申請上市者。 

二、上市（櫃）有價證券因公司合併終止上市（櫃），而存續公司以得為融資融券交易

之有價證券作為支付消滅公司股東全部或一部之對價者。 

三、上市（櫃）有價證券因股份轉換終止上市（櫃），而轉換後之有價證券仍屬得為融

資融券交易者。 

    得為融資融券交易之上櫃有價證券終止櫃檯買賣契約轉上市後，委託人原融資、融

券餘額應於融資融券期限內，辦理清償。委託人於該有價證券未取得上市得為融資融券

交易資格前，融資買進者，以現金償還，融券賣出者，以現券償還。 

 

 

第四十六條 

    委託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公司得於債務清償範圍內，於次一營業日起適用第四

十七條規定，就委託人信用帳戶內餘額予以處分﹔但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處分

所得扣除證券商手續費及抵償債務後如有剩餘者，應返還委託人；如不足抵償債務者，

或為處分信用帳戶內餘額連續六個營業日於開市前以當市開盤競價基準或開始交易基

準價加減百分之十委託買賣而未能全數成交者，則通知委託人限期清償，逾期未清償者，

本公司應向證券交易所或櫃檯買賣中心申報違約，並註銷其信用帳戶，證券交易所即行

轉知證券金融事業及各辦理融資融券證券商： 

一、未依第二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補足差額者。 

二、未依第二十三條第六項規定償還債務者。 

三、未依第二十三條第十四項規定補足差額者。 

委託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除第二款及第三款雙方另有約定者外，經處分該筆融資

融券擔保品後，如有溢額應予發還；如不足抵償債務者，或委託人有第二款、第三款情

事之一，本公司為處分融資融券擔保品連續六個營業日於開市前以當市開盤競價基準或

開始交易基準價加減百分之十委託買賣而未能全數成交者，或依第四項辦理標購處分後

不足抵償債務者，即以其信用帳戶內之其他款項抵充，經抵充仍有不足者，應通知委託

人於次一營業日補足；未補足者，本公司得於債務清償範圍內，適用第四十七條規定，

就委託人信用帳戶內餘額予以處分，處分所得抵償債務後如有剩餘者，應返還委託人；

如不足抵償債務者，或為處分融資融券擔保品連續六個營業日於開市前以當市開盤競價

基準或開始交易基準價加減百分之十委託買賣而未能全數成交者，則通知委託人限期清

償，逾期未清償者，本公司應向證券交易所或櫃檯買賣中心申報違約，並註銷其信用帳

戶，證券交易所即行轉知證券金融事業及各辦理融資融券證券商： 

一、未依第四十一條規定償還融券者。 

二、融資融券期限屆滿未經清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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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依第二十八條規定調換抵繳有價證券或其他商品者。 

本公司因委託人未依第四十一條規定還券了結，應自次一營業日起進行處分，如遇

該有價證券停止買賣或暫停交易時，本公司得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上市

證券標購辦法第四章規定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辦理上櫃證券標購辦

法第四章規定辦理標購。當辦理二次以上標購時，應分配予委託人之標購金額，按加權

平均法計算。 

委託人未依第二十三條第十四項規定還券了結者，本公司自次一營業日起進行處分，如

連續六個營業日於開市前以當市開盤競價基準或開始交易基準價加百分之十委託買進

而未能全數成交者，或標的證券有證券交易所營業細則第五十條或第五十條之三、櫃檯

買賣中心業務規則第十二條之一規定停止買賣之情事而無法處分者，本公司得依前項規

定辦理標購。 

 

 

第四十七條 

    本辦法之處分，本公司應委託證券商於指定處分之營業日開市起，向證券交易所集

中交易市場或透過櫃檯中心交易系統申報。 

    前項之處分，以本公司向各證券商開設「環華證券金融公司違約處理專戶」處理之。

但委託人以中央登錄公債、地方政府債券、公司債、金融債為抵繳有價證券者，本公司

得與債券自營商於營業處所以議價交易方式處分；委託人以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為抵繳

有價證券者，本公司得以向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買回方式處分。 

 

 

 

 

 

 

 

 

 

 

 

 

 

 

 

 

 


